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2)1310/00-01號文件
(此份會議紀要業經政府當局審閱 )

檔　號：CB2/PL/AJLS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紀要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紀要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紀要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紀要

日　期日　期日　期日　期 ：：：： 2001年年年年 2月月月月 20日日日日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
時　間時　間時　間時　間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4時時時時 30分分分分
地　點地　點地　點地　點 ：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出席委員出席委員出席委員出席委員 ：：：：吳靄儀議員 (主席 )
曾鈺成議員 ,  JP (副主席 )
何俊仁議員

李柱銘議員 ,  SC, JP
劉健儀議員 ,  JP
劉漢銓議員 ,  JP
劉慧卿議員 ,  JP

缺席委員缺席委員缺席委員缺席委員 ：：：：涂謹申議員

列席議員列席議員列席議員列席議員 ：：：：何秀蘭議員

余若薇議員 ,  SC, JP

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 ：：：：議程第 IV項

助理行政署長

陳欽勉先生

法律援助署署長

陳樹瑛先生 ,  JP

法律援助署副署長 (申請及審查 )
張景文先生



2

法律援助署副署長 (政務 )
余馮月娟女士

法定代表律師辦事處

助理首席法律援助律師

關家靛女士

議程第V及VI項

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

單格全先生

高級政府律師 (法律政策科 )
張兆恒女士

應邀出席人士應邀出席人士應邀出席人士應邀出席人士：：：：議程第VI項

香港大律師公會

李嘉蓮女士

香港律師會

Michael JACKSON先生

黎得基先生

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 ：：：：總主任 2(3)
馬朱雪履女士

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 ：：：：法律顧問

馬耀添先生 ,  JP

高級主任 (2)3
胡錫謙先生

                                                                                                           

經辦人／部門

I. 通過上次會議的紀要通過上次會議的紀要通過上次會議的紀要通過上次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CB(2)862/00-01號文件 )

2000年 12月 19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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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CB(2)730/00-01(01)號文件  —— 於 2001年 1
月 16日會議席上提交的 “刑事檢控專員就一般檢控
政策及簽保令的演辭 ”；及
立法會CB(2)730/00-01(02)號文件  —— 政府當局提
供的文件，當中夾附關注團體回應強姦配偶罪及有

關性罪行諮詢工作所提交的 5份意見書 )

2. 委員察悉上述文件業已發出。

III. 下次及日後會議的討論事項下次及日後會議的討論事項下次及日後會議的討論事項下次及日後會議的討論事項

(立法會CB(2)864/00-01(01)號文件 )

3. 委員同意在 2001年 3月 20日舉行的下次例會上
討論以下事項——

(a) 雙語法例的草擬政策；及

(b) 覆檢法例的最新發展。

4. 有關上述 (a)項，委員察悉負責審議《證券及期
貨條例草案》及《 2000年銀行業 (修訂 )條例草案》的法案
委員會在最近一次會議上，有法案委員會委員對《證券

及期貨條例草案》中文本和英文本的草擬方式及風格各

異表示關注。條例草案中多條條文的中英文本在結構上

均有所不同。法案委員會同時察悉政府當局未有提請立

法會注意此新的草擬方式，亦未有就此諮詢有關的專業

團體。法案委員會會繼續跟進其職權範圍內的有關事

項，同時亦同意本事務委員會應就此新法例草擬方式的

政策事宜進行討論，尤其須考慮此新的草擬方式在原則

上可如何適用於日後的法例草擬事宜，以及該草擬方式

對法例中英文本的法律效力會否構成影響。

5. 委員同意，除了兩個法律專業團體的代表外，

還應邀請香港大學及城市大學的法律學院代表出席下次

會議，討論此事項。

6. 至於上述 (b)項，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已應事務
委員會在 2000年 10月 16日會議上討論覆檢過時及不明確
的法例條文一事時所提要求，就該事項提交資料文件 (已
隨立法會CB(2)889/00-01(01)號文件送交各委員 )。委員同
意邀請政府當局的代表向事務委員會簡報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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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司法機構費用及收費

7. 主席請委員注意政府當局就委員於 2000年 12月
19 日 會 議 上 提 出 的 問 題 所 作 回 覆 ( 已 隨 立 法 會
CB(2)782/00-01(01)號文件送交各委員 )。在該會議上，委
員曾討論採取統一計算成本方法 (即部門整體成本相對
於個別項目 )計算司法機構費用及收費的事宜。

8. 主席補充，應內務委員會要求，財經事務委員

會將概括討論，按收回成本原則，何種成本會在計算某

些服務的成本時列入計算範圍內。財經事務委員會已編

排在 2001年 3月 7日會議上討論 “政府收費 ”事項。

9. 委員同意向財經事務委員會表達其對統一計算

成本方法令市民所須繳付的某些司法機構服務收費過於

高昂一事的關注，並要求該事務委員會在 2001年 3月 7日
的會議上討論 “政府收費 ”的議項時，將以此方法計算司
法機構費用的問題列入討論範圍。本事務委員會將視乎

財經事務委員會的討論結果，再決定是否進一步研究此

事。

檢討香港的陪審團制度

事務委員會

10. 主席告知委員，當《 1997年陪審團 (修訂 )條例
草案》委員會審議該條例草案時，政府當局同意在高等

法院引入中文審訊的 12個月後，全面檢討陪審服務。檢
討的範疇之一，是應否降低陪審員的教育標準 (中七程
度 )，該標準原是為確保陪審員有足夠的英語能力而設。
條例草案已於 1997年 6月 17日通過。她建議要求政府當局
在日後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匯報其檢討結果。委員

對此建議表示贊同。

IV. 建議在法律援助署申請及審查科開設一個助理首席建議在法律援助署申請及審查科開設一個助理首席建議在法律援助署申請及審查科開設一個助理首席建議在法律援助署申請及審查科開設一個助理首席

法律援助律師的常額職位法律援助律師的常額職位法律援助律師的常額職位法律援助律師的常額職位

(立法會CB(2)864/00-01(02)及 (03)號文件 )

11. 主席指出，政府當局曾向事務委員會提交上述

建議，供其在 1999年 4月 20日的會議上討論。事務委員會
當時並不完全信服有必要開設建議的新職位，並認為政

府當局應提供進一步理據支持其建議。政府當局現重新

提交建議，供事務委員會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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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法律援助署署長向委員簡介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CB(2)864/00-01(03)號文件 )。該文件闡釋因何要
在法律援助署 (下稱 “法援署 ”)開設一個助理首席法律援
助律師 (“助理首席法援律師 ”)的常額職位，以及調整該署
申請及審查科 (“申審科 ”)現行首長級人員的職位。他表
示，鑒於申審科所處理的個案數目大幅增加，性質又愈

趨複雜，且有必要為法律援助申請人提供更佳服務，當

局在 1997年 4月實行了若干臨時措施，分別為：

(a) 將訴訟科一名助理首席法援律師暫時調派至申

審科的香港辦事處，負責領導一個新成立的組

別，專責審批和監察性質較為複雜的人身傷害

個案申請；及

(b) 從法定代表律師辦事處臨時借調一名助理首席

法援律師到申審科的九龍辦事處，協助該處的

副首席法律援助律師。

基於運作理由，上述 (b)項所提述的臨時借調安排已於
2000年 9月終止。該名被借調的助理首席法援律師亦已重
返法定代表律師辦事處，為法援署署長履行法定代表律

師的職務提供恰當支援。作為權宜措施，法援署署長於

2000年 9月從訴訟科的清盤破產、訟費核算及執行組 (“清
盤執行組 ”)抽調另一名助理首席法援律師到九龍辦事
處。

13. 法援署署長補充，上文所述將兩名助理首席法

援律師作臨時調配後，大大提高了申審科的整體運作效

率，並證實對繼續維持近年引進的多項改善措施發揮很

大作用。因此，當局認為有必要首先在申審科多開設一

個助理首席法援律師職位，以替代目前調到九龍辦事處

的同樣職位，再將後者調回清盤執行組；然後將一名助

理首席助理法援律師由訴訟科調到香港辦事處的現行安

排改為永久措施，正式落實此安排。

14. 劉慧卿議員察悉，正如文件所載，申審科處理

的民事法律援助申請總數，由 1991年的 18 056宗上升至
2000年的 21 736宗。她詢問個案數目近年是否確有穩定上
升的趨勢。對於當局所作的服務承諾，即要有 85%的法律
援助申請可在申請日期起計 3個月內獲得處理，她詢問當
局是否必須開設擬議的助理首席法援律師職位，才可達

到此服務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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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法援署署長回應時提供了近年曾處理的民事法

律援助申請數字，現將該等數字列出如下  ——

年份 申請數字

1996 25 476
1997 27 440
1998 25 617
1999 31 578
2000 21 736

他指出， 1999年申請數字突然飆升，主要是由於涉及要
求居港權的申請大幅增加所致；而在 1992至 1996年期
間，法律援助申請的數字亦有穩步上升的趨勢。

16. 法援署署長補充，該項臨時調配安排是根據由

顧問引導作出的工序重整研究，於 1997年 4月開始實行。
該安排令申審科得以提高效率，並能作出改善措施，向

市民提供以客為本的服務。他有信心，只要開設職位的

建議獲得通過，長遠而言，定可超越上述的服務指標。

17. 劉慧卿議員表示，鑒於 2000年所錄得的法律援
助申請數目是自 1996年起 5年來最少的，她對開設助理首
席法援律師職位的建議是否有理據支持表示關注。

18. 曾鈺成議員指出，上文第 15段所列的統計數
字，並未顯示法律援助申請有穩步增加的趨勢。他詢問

政府當局是按何基準訂立服務指標。他又詢問目前所訂

定 85%個案可在 3個月內獲得處理的目標，是否意味該百
分比的申請所涉及個案全屬簡單直接。

19. 法援署署長回答時表示，這服務指標是根據

1997年進行的試驗研究所訂定。由該時起，當局一直根
據實際處理的申請數字緊密監察指標。他補充，處理申

請所需時間，得視乎每宗案件的性質。目前，對於如醫

療事故等較複雜的個案，往往由於需要醫療專家提交醫

療報告和審慎研究該等報告，才能決定應否給予法律援

助，因而需要較長時間審批，但除此之外，極大部分的

申請均可於 6個月內處理完畢。實際上，未能在 6個月內
作出決定的申請，都會提交法援署副署長處理。

20. 主席詢問當局可否將法律援助按不同的法律訴

訟程序階段，分數部分發予申請人。法援署署長回應時

表示，部分案件可作此安排。不過，由於在部分案件中，

法律援助服務一經批出，申請人便須分擔部分費用，因

此須小心權衡申請人的利益，才可作此安排。而且，這

亦會加重申審科處理申請的工作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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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劉健儀議員表示，由於上文第 12段所述的調配
安排自 1997年起已開始實施，實無法得知申審科能否透
過其他途徑，同樣達到其服務指標。主席補充，政府當

局並未確保在開設擬議的助理首席法援律師職位後，申

審科可改善其服務。何俊仁議員詢問，清盤執行組助理

首席法援律師的職責，是否需要首長級 (律政人員 )薪級第
1點的首長級人員出任。

22. 法援署署長回應上述觀點時解釋，除非開設多

一個助理首席法援律師職位，否則改善申審科運作的臨

時措施便無法長期施行。由法定代表律師辦事處，或清

盤執行組，甚或由部門內其他組別永久調配一個助理首

席法援律師職位到申審科九龍辦事處，勢必影響到法援

署的工作效率及正常運作，還有其他組別的工作質素。

目前，清盤執行組負責處理所有清盤破產個案，並為訴

訟科和申審科就由署內及外委律師辦理的案件提供法律

支援，包括評估或評定訟費，以及執行未獲履行的判決

或命令。近年，涉及僱員向破產僱主追討欠薪、以及引

用清盤及破產程序收回判定債項等廣受公眾關注的敏感

個案不斷增加。此類個案須由助理首席法援律師專責處

理。此外，助理首席法援律師除負責清盤執行組 5個組別
的整體行政工作及日常運作外，在處理某些備受關注的

敏感個案時，還要出席法庭的訴訟程序。

結論

23. 法援署署長回覆主席時表示，政府當局計劃在

2001年 5月向立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 (“編制委員會 ”)
提交上述建議。

政府當局 24. 主席請政府當局按委員的意見擬備向編制委員

會提交的建議書。

V. 《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 (第第第第 219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3條下的法庭條下的法庭條下的法庭條下的法庭

權力權力權力權力

( 立 法 會 CB(2)864/00-01(04) 、 908/00-01(01) 、
921/00-01(01)及 (02)號文件 )

25.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在討論此事項後，曾就應

否修訂《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該條例 ”)讓法庭可命令
歸還訂金一事作出諮詢。政府當局現提出下列建議——

(a) 修訂該條例第 12條，訂定一條相等於英國《 1925
年產業法令》 (“英國法令 ”)第 49(2)條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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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該項修訂包括明令禁止在合約中訂定與法例有

抵觸的條款。

26. 劉健儀議員詢問，與英國法令第 49(2)條相若的
條文在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運作情況，尤其此類條

文會否影響到合約不可侵犯和必需明確的要素。

27. 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答稱，該條文若予以實

施，預期不會與英國法令第 49(2)條及與第 49(2)條一樣的
新南威爾斯《 1919年物業轉易法令》第 55(2A)條有重大
差別。他指出，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2)864/00-
01(04)號文件第 17至 24段 )已解釋有關條文在英國及澳
洲的運作情況。他表示，香港是眾多普通法司法管轄

區中，少數未訂有與第 49(2)條相若條文的地區之一。據
政府當局從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經驗所得，該等地區在引

入有關條文後，似乎並未導致訴訟量大增的情況，而此

類條文在其他司法管轄區的運作方式，亦未對合約不可

侵犯和必需明確的要素構成問題。

28. 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補充，依政府當局之

見，法庭行使擬議的酌情權命令向買方歸還訂金，並不

會損害合約不可侵犯和必需明確的要素，亦不會導致訴

訟量增加。本質上，訂定該擬議條文的目的，是讓法庭

可就個別案件作出公平判決。法庭行使這權力時，須考

慮對訂約雙方作出公平判決的各種利益，而非將之作為

執行一條普通規則的情況處理。尤其，此條文只會在甚

為特殊的情況下才會引用，即買方在不知情下因技術問

題違反了合約，而所造成影響甚微，實際上亦不會令賣

方招致任何損失，訂金被賣方沒收實屬不合理，亦使賣

方獲得一筆意外收益。

29. 余若薇議員表示對政府當局的建議極有保留。

應主席之請，她向委員闡述其就此事擬備的文件。該文

件已於會議席上提交，並在會後隨立法會 CB(2)921/00-
01(02)號文件送交委員。文中所提問題概述如下  ——

(a) 為求公正，法庭目前已有權就某些如欺詐、意

外、無準備或錯誤等情況，寬減全部或部分擬

沒收的訂金；

(b) 若買方因其律師的失誤而令交易無效，可控告

該律師疏忽而收回訂金。此外，法庭會將沒收

的款額上限定於傳統買價的一成。因此，對買

方所造成的不公情況該可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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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現實生活中，對一方公平可會是對另一方不

公。香港物業市場起伏不定，沒收訂金對賣方

是否全屬 “意外收益 ”實難有定論，理由是買方
一旦繳付訂金，賣方便只可將物業賣予買方，

不得以更高價格賣予他人。這 “機會損失 ”是賣
方在收取訂金時須付的代價或須作的考慮；

(d) 合約必需明確的要素備受威脅，而從公眾利益

的角度而言，若因此而引致不確定因素，實屬

不智。若法庭獲授法定概括酌情權，可命令歸

還任何訂金，單此權力已足可造成不確定因

素，鼓勵公眾提出訴訟。但是，提出訴訟所費

不菲；

(e) 香港的情況與英國及澳洲大不相同，尤其在物

業市場及土地業權的證明等方面。政府當局引

進《土地業權條例草案》，便可有效解決與此

有關的問題，因此宜極其審慎處理有關修訂該

條例的事宜。

30. 劉健儀議員表示，若買方的代表律師發現業權

證明有錯漏之處，該律師必須告知其委託人其所發現的

錯漏。此情況有時會導致買方拒絕完成交易而訂金被賣

方沒收。她表示，若當局更改法律，明確授權法庭可命

令歸還任何訂金，被沒收訂金的買方很可能會提出訴

訟，期望透過法庭會有較大機會索回訂金。因此，修訂

法律很可能會導致訴訟量增加。

31. 何俊仁議員表示，對於政府當局所建議修改法

例的方向，贊成及反對者均各有有力論據支持本身論

點。他認為，余若薇議員所提出的關注事項，其他訂有

相若法律條文的司法管轄區定已考慮過。他表示初步傾

向支持政府當局建議的方向，但認為有關事宜仍須進一

步詳細商討。

政府當局

32. 主席察悉，香港大律師公會及香港律師會在就

此事項提交的最新意見書 (分別載於立法會CB(2)908/00-
01(01)及 921/00-01(01)號文件 )中，前者反對政府當局的
建議而後者則贊成。兩個團體的意見均與其原本在政府

當局最初進行諮詢時所持的立場不同。她表示，由於政

府當局仍未有時間考慮該兩團體新近提出的意見並予以

回應，事務委員會應在另一次會議繼續討論此事項。她

要求政府當局在事務委員會舉行下次會議 (2001年 3月 20
日 )前一個星期作書面回覆，供事務委員會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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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委員會 33. 委員同意事務委員會應在考慮政府當局的回覆

後，於下次會議再行決定如何跟進此事項。

建議採用 (1)標準臨時買賣協議及 (2)為物業交易加進冷
靜期條款          
(立法會 CB(2)864/00-01(05)號文件 )

34 .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是為回應事務委員會於

2000年 6月 20日會議上討論的若干事項 (包括香港物業
買賣安排 )而擬備本文件。政府當局在文件中表示，法
律改革委員會 (“法改會 ”)在 2001年 1月發表的《本地已
建成住宅物業：售樓說明及簽約前事宜諮詢文件》中，

已討論到有關事項。由於法改會已發出諮詢文件，政

府當局不擬另作檢討。

35. 委員同意由法改會通過其諮詢文件處理該等

事宜。

VI. 建議訂立建議訂立建議訂立建議訂立 “持續性侵犯兒童持續性侵犯兒童持續性侵犯兒童持續性侵犯兒童 ”罪行罪行罪行罪行
( 立 法 會 CB(2)864/00-01(06) 、 893/00-01(01) 及
908/00-01(02)號文件 )

36. 主席告知委員，事務委員會曾收到兩份有關此

事項的意見書，其一是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所提交 (立法
會 CB(2)893/00-01(01)號文件 )，另一份是香港大律師公
會 (“大律師公會 ”)及香港律師會 (“律師會 ”)的聯署意見
書 (在會議席上提交的立法會 CB(2)908/00-01(02)號文
件 )。

37. 高 級 助 理法 律 政 策 專 員 概述 政府 當 局 修 訂

《刑事罪行條例》 (第 200章 )以訂立 “持續性侵犯兒童 ”
罪行的建議。該建議是針對多項性侵犯兒童的罪行，

有關罪行被指稱在一段長時間內發生，而投訴人又未

能逐一具體確定指稱的罪行的情況。當局是鑑於詹漢

民  訴  香港特別行政區 [1999]  1  HKC 428一案的判決
而建議訂立這項罪行。在該案中，證據顯示被告人曾

在一段長時間內多次強姦其繼女。由於投訴人未能清

楚逐一區別各項性侵犯行為，控方因而擬定出兩項樣

式的強姦控罪，提控被告人，並援引多次性侵犯行為

的證據。終審法院推翻了對被告人的定罪，裁定在公

訴控罪中，未能鑒定任何行為或多次行為為控罪主體

時，控方不能援引一些適用以證明多種情況 (其中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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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根據控罪所描述，均足以構成罪行 )的證據，而
邀請陪審團根據任何一種情況裁定被告人有罪。

38. 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表示，政府當局的文

件 (立法會 CB(2)864/00-01(06)號文件 )闡釋訂立此罪行
的理據、反對此舉的論據及此新訂罪行的擬議重要特

點。

39. 應主席之請，李嘉蓮女士向委員闡述大律師

公會及律師會的聯署意見書。她表示，兩個法律專業

團體雖然完全理解性侵犯兒童是極其嚴重的罪行，與

廣大市民一樣對此非常關注，亦支持採取措施確保將

有關罪犯繩之於法，但卻認為無須訂立擬議的法定罪

行。其論據已詳列於聯署意見書，現撮錄如下——

(a) 詹漢民案中所顯示有關須精確地指出罪行細

節的困難並非不能解決。這些實質上屬程序

問 題 ， 可 透 過 妥 善 地 草 擬 公 訴 書 而 予 以 解

決。聯署意見書中引述 Anthony MASON NPJ 爵
士在 [Archbold 1998 Ed p 49]案中對檢控指稱於一
段時間內多番干犯的罪行時所遇問題建議的

處理方法；

(b) 此外，援引干犯多於一項罪行的證據以證明

所 檢 控 的 一 項 罪 行 所 造 成 的 “潛 在 含 糊 之
處 ”，未必會導致審訊中止。在 HKSAR v Kwok
Kau Kan [2000]1 HKC 789 案中，高等法院首席法
官裁定： […即使控方援引了有關其他行為的
證據，若法官給予足夠指示，仍可將該等證

據 令 陪 審 團 產 生 偏 見 的 影 響 消 弭 或 減 至 最

低。 ]因此，實無必要採取擬議的立法措施訂
立另一項罪行以防因援引此類證據而令審訊

無法進行；

(c) 擬議的新法例不會解決現有難題，尤其是投

訴人仍須具體指出罪行發生的期間及罪行的

性質。根據擬議的法例，陪審團或單獨開庭

的法官必須信納被告人在指明的期間內，確

曾最少 3次作出具體行為，而每項行為均構成
性罪行。因此，為須確定有關證據所證明的

是該 3次行為，當事兒童必須能分辨出所檢控
的 3項行為的具體性質；

(d) 若被告人被公訴的控罪並未包括某項犯罪行

為，而被告卻因該項行為被判有罪或處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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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概念上是不能接受的，因為此情況可造成

審判不公。要在無合理疑點下證明被告人有

罪 ， 應 證 明 該 人 曾 干 犯 可 合 理 地 指 出 的 罪

行，而非任何指稱在一段指定的時間內所作

出有類似性質的不當行為。

40. 李嘉蓮女士又告知委員，兩個法律專業團體正

諮詢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意見，看該等地區如何應付上述

問題。兩個團體會在收到有關意見，並在條例草案擬本

訂出後，再進一步提交意見。

41. 李柱銘議員表示，他亦同意在詹漢民案中所遇

到的屬程序問題，並認為只為解決檢控上的程序問題而

訂立一項罪行是不智的。他表示，按擬議法例的規定，

控方必須證明被告人曾最少 3次向一名兒童作出某種性
罪行，這會令被告人更難入罪。

42. 劉健儀議員認為，兩個法律專業團體在聯署意

見書中已就此事項提出非常有力的論據。她建議在另一

次會議繼續討論此事項。

政府當局

43. 主席表示，鑒於各有關此事項的意見書在會議

前不久才送抵，實有需要讓政府當局有足夠時間詳細回

應。她建議政府當局與兩個法律專業團體討論委員剛才

提出的問題，並就任何新發展向事務委員會匯報。

事務委員會 44. 委員同意暫時中止有關討論，再安排另一次會

議探討此事。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重新編排會議時間

45. 主席表示，由於她須處理一些其他事務，故建

議將原定於 2001年 4月 17日的會議推遲至 2001年 4月 24日
舉行，建議獲委員同意。

46. 會議於 6時 3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1年 4月 23日


